
專
論個

案

理

管

個
案
管
理
是
提
供
服
務
之
一
種
方
法
，
其
目
的
在
確
保
對
複
雜
、
多
重
問
題
及
障
礙

的
案
主
提
供
適
時
及
適
當
之
服
務
。
個
案
管
理
是
一
種
跨
越
界
線
的
方
法
，
不
僅
是
提
供

專
門
的
直
接
服
務
，
而
是
利
用
個
案
管
理
員
將
多
種
直
接
服
務
提
供
者
與
案
主
連
接
起

來
。
-
fE此
二
個
案
管
理
員
們
要
負
全
部
責
任
來
監
督
服
務
提
供
系
統
，
對
每
個
案
主
提
供
能

滿
足
他
們
全
部
需
要
之
服
務
。
個
案
管
理
會
被
實
際
運
用
在
各
種
行
棠
，
特
別
是
對
慢
性

發
展
障
礙
者
、
身
心
障
礙
老
年
之
照
顧
及
兒
童
一
福
利
方
面
。

雖
然
個
案
管
理
的
重
點
是
在
連
結
，
而
在
理
論
上
，
個
案
管
理
員
為

了
滿
足
案
主
之

全
部
需
要
，
什
麼
都
要
傲
，
如
經
紀
人
、
辯
護
人
或
是
資
源
發
掘
者
，
甚
至
於
還
要
親
自

提
供
缺
少
的
服
務

。

讓
一
個
工
作
員
對
案
主
的
命
運
及
服
務
提
供
系
統
來
負
全
責
的
策

略
，
是
在
克
服
長
久
以
來
多
種
服
務
提
供
者
，
對
多
重
問
題
及
嚴
重
傷
害
案
主
提
供
服
務

時
之
忽
視
及
不
完
整
性
。
換
一
句
話
說
，
指
定
一
個
人
為
個
案
管
理
員
的
企
圖
是

.. 

要
保

豈
有
一
個
可
以
信
賴
的
人
，
他
能
幫
助
案
主
把
握
到
一
個
可
靠
的
服
務
提
供
系
統
，
而
在

服
務
之
提
供
發
生
問
題
時
，
也
不
會
推
話
到
別

人
或
其
他
機
構
的
身
上
。

、
發
展
及
目
標

個
案
管
理
在
一
九
七

0
年
代
中
期
以
前
很
少
人
知
道
。
而
這
種
新
概
念
的
產
生
是
在

一
九
六
0
年
代
。

當
時
社
會
服
務
的
方
案
發
展
得
越
來
越
多
，
大
家
就
發
現
服
務
的
網
絡

非
常
的
複
雜
、
零
星
、
重
疊
及
缺
乏
協
調
。
由
於
各
種
不
同
的
專
門
化
方
案
都
祇
對
有
特

定
問
題
的
人
提
供
服
務
，
那
些
有
多
重
問
題
需
要
的
人
祇
有
分
別
向
多
種
專
案
尋
求
服

務
。

又
因
為
各
種
方
案
之
間
互
不
聯
繫
'
所
以
求
助
者
所
得
到
的
往
往
是
片
斷
的
不
適
切

的
服
務
。

例
如
.. 

老
年
案
主
可
能
需
要
經
濟
支
助
，
向
一
個
單
位
申
請
補
助
;
需
要
住
所

又
向
男
一
個
單
位
申
請
;
需
要
營
養
再
向
第
三
個
單
位
申
請
;
為
生
理
或
心
理
問
題
則
向

張
秀
卿

沙
依
仁
合
譯

第
四
個
或
第
五
個
單
位
申
請
;
需
要
社
會
互
動
及
支
持
又
向
第
六
倍
單
位
申
請
等
等
。

在
一
九
七

0
年
代
初
期
，
衛
生
教
育
及
福
利
部
對
許
多
為
增
進
州
級
及
地
方
級
聯
邦

服
務
方
案
協
調
之
示
範
計
畫
提
供
了
補
助
。
這
些
服
務
整
合
計
畫
分
別
採
用
案
主
追
院
系

統
、
資
訊
及
轉
介
機
結
冉
、
一
站
服
務
中
心
、
專
鬥
化
管
理
資
訊
系
統
、
機
構
問
計
畫
及
服

務
獻
送
協
定
、
電
腦
化
資
源
目
錄
及
管
理
重
組
計
畫
等
術
語
以
額
示
其
特
性
。
大
部
分
的

計
畫
，
將
個
案
管
理
員
稱
之
為
系
統
代
理
人
。
他
的
任
務
是
為
案
主
協
調
各
種
資
源
，
並

保
證
所
需
資
源
能
順
利
地
透
過
服
務
系
統
送
達
案
主
。

另
一
個
提
供
個
案
管
理
成
長
的
力
量
是
反
機
關
教
養
運
動
，
特
別
是
在
心
理
衛
生
及
發

展
性
障
礙
的
領
域
。
自
從
一
九
五
0
年
代
中
期
，
精
神
病
藥
物
發
現
之
後
，

心
理
衛
生
系
統
開

始
將
患
者
從
機
關
式
照
顧
而
轉
移
到
社
區
的
設
施
，
因
為
他
們
相
信
，
患
者
在
藥
物
控
制
之
下

從
醫
院
或
教
養
院
回
到
社
區
拘
束
較
少
而
溫
情
較
多
的
生
活
，
這
對
他
們
病
情
將
有
幫
助
。
基

於
這
種
信
念
，
在
那
段
時
期
以
社
區
為
基
礎
的
服
務
方
案
漸
漸
擴
展
。
到
了
一
九
七
0
年
代
，

從
許
多
事
實
發
現
，
那
些
以
前
接
受
機
關
照
顧
的
重
病
及
多
重
需
要
的
人
，
在
社
區
里
的
生
活

並
不
是
都
很
好
，
他
們
常
常
住
在
髒
亂
的
地
方
，
為
鄰
居
所
排
斥
或
是
受
到
鄰
居
之
傷
害
。
雖

然
在
有
些
區
域
追
院
照
顧
做
得
很
好
，

但
大
部
分
地
方
是
沒
有
。

在
許
多
地
方
的
服
務
機
構
為

了
抵
制
機
關
照
顧
，
而
設
置
了
社
區
心
理
衛
生
中
心
，
但
效
果
不
彰
。

當
文
獻
開
始
揭
發
這
些
一
問
題
以
後
，
心
理
衛
生
界
開
始
得
知
單
是
在
社
區
里
辦
理
一

項
服
務
，
並
不
表
示
這
項
服
務
會
被
利
用
。
他
們
也
發
現
社
區
一

-
E-R設
施
也
不
一
定
就
會
比

機
關
式
的
保
護
璟
境
較
少
照
顧
及
較
多
溫
情
，
尤
其
是
那
些
病
情
較
重
且
對
傳
統
性
之
治

療
反
應
較
差
的
案
主
，
被
安
排
在
病
情
較
輕
的
案
主
之
中
，
成
為
社
區
的
接
構
及
專
業
人

員
所
不
歡
迎
的
人
物
。
而
這
些
案
主
往
往
又
是
沒
有
能
力
或
沒
有
一
意
願
為
自
己
與
不
積
極

的
服
務
提
供
系
統
交
涉
。
從
研
究
資
料
中
顯
示
，
他
們
即
使
在
好
的
社
區
照
顧
下
，
也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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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斷
地
在
兩
種
照
顧
問
進
進
出
出
。

終
於
稱
為
個
案
管
理
的
一
種
服
務
就
被
推
薦
出
來
，
努
力
去
達
到
下
列
目
標
•. 

仆
保
誼
持
積
性
之
多
樣
性
服
務
能
在
特
定
的
時
間
或
超
時
問
內
提
供
(
例
如
一
個
案

主
的
病
情
時
好
時
壞
，
需
要
在
機
關
及
社
區
照
顧
兩
者
之
間
進
進
出
出
)
。

ω
保
證
這
種
服
務
應
對
有
需
要
的
案
主
長
期
負
責
，
如
果
案
主
之
需
要
繼
續
存
績
，

也
得
要
為
其
服
務
終
生
。

臼
幫
助
案
主
獲
得
所
需
要
之
服
務
，
並
協
助
其
克
服
在
申
請
服
務
過
程
中
所
產
生
的

一
切
障
礙
。

回
保
證
所
提
供
的
服
務
是
適
切
而
適
時
的
，
而
沒
有
不
適
當
的
重
壘
。

在
一
九
七

0
年
的
末
期
，
美
國
心
理
衛
生
研
究
所
補
助
了
十
九
個
州
政
府
為
執
行
及

試
驗
服
務
整
合
概
念
而
辦
理
的
示
範
計
畫
，
這
些
計
畫
的
名
稱
為
社
區
支
持
系
統

(
C
S

S
)

。
這
種
計
畫
並
包
括
授
與
郡
級
的
專
鬥
機
構
協
調
之
權
力
及
權
威
。
這
個
被
選
定
的

機
構
，
對
每
個
案
主
都
要
先
做
評
估
，
並
結
合
可
能
提
供
服
務
的
機
構
，
共
同
研
擬
規
劃

服
務
網
絡
分
工
合
作
，
如
這
些
一
服
務
仍
不
能
滿
足
案
主
需
要
時
，
這
個
核
心
機
構
就
得
去

發
展
一
個
新
的
服
務
項
目
來
彌
補
服
務
網
絡
之
漏
洞
。
社
區
支
持
系
統
方
法
的
重
心
是
在

個
案
管
理
員
，
他
的
協
調
權
力
，
是
核
心
機
構
與
其
他
服
務
提
供
機
構
經
過
研
一
商
後
，
正

式
簽
定
契
約
所
授
與
的
。
就
在
這
個
時
候
，
國
會
決
定
如
將
發
展
性
障
族
者
從
機
關
照
顧

單
位
選
出
時
，
應
提
供
個
案
管
理
員
以
負
責
服
務
之
整
合
。
醫
院
立
案
審
查
聯
合
委
員
會

對
社
區
心
理
衛
生
服
務
也
增
加
了
一
項
需
要
提
供
個
案
管
理
的
規
定
。
根
據
詹
生

(
]
O
Y
E。口
)
的
報
告
，
在
一
九
八
四
年
全
國
已
有
三
十
六
個
州
規
定
心
理
衛
生

計
畫
需

要
提
供
個
案
管
理
，
另
有
十
二
個
州
鼓
勵
提
供
個
案
管
理
。

一
一
、
主
要
功
能

雖
然
個
案
管
理
這
個
名
詞
最
近
才
出
現
，
但
它
並
不
是
一
個
新
的
概
念
。
這
種
概
念

早
在
職
業
復
建
、
公
共
衛
生
護
理
及
社
會
工
作
的
理
論
中
已
經
存
在
。
與
社
會
工
作
平
行

發
展
的
社
會

工
作
通
才
理
論
，
特
別
強
調
透
過
資
源
發
展
系
統
以
擴
展
界
線
;
結
合
人
們

與
資
源
系
統
以
使
這
些
一
系
統
更
能
接
近
及
反
應
人
們
之
需
要
﹒
，
強
化
資
源
系
統
之
間
協

調
。
有
些
其
他
專
業
的
作
家
認
為
個
案
管
理
是
一
種
已
建
立
社
會
地
位
的
社
會
工
作
技

術
'
米
拉
(
古
巴
叩
門
)
則
將
個
案
管
理
視
為
是
專
業
社
會
工
作
歷
史
之
一
-
部
分
。

個
案
管
理
之
功
能
因
其
構
成
因
素
之
不
同
而
各
異
，
如
服
務
對
象
之
特
徵
、
璟
境
之

限
制
、
聘
用
個
案
管
理
員
機
構
之
型
態
、
工
作
員
之
工
作
負
荷
量
及
服
務
提
供
系
統
之
性

質
等
。
學
例
來
說
，
個
案
管
理
需
要
投
入
在
結
合
現
有
服
務
及
創
造
新
的
服
務
的
程
度
，

目
前
有
多
少
服
務

可
以
運
用
而
定

。
雖
然
個
案
管
理
員

們
的
工
作
各
有
不
同
，
但
大
致
上

都
涵
蓋
有
評
估
、
計
畫
、
連
結
及
監
督
四
個
部
分
。

川
們
評
估

個
案
經
理
需
要
經
常
觀
察
案
主
之
整
體
需
要
及
其
目
前
與
潛
在
的
優
點
及
弱
點
。
他

們
需
要
熟
悉
個
案
的
初
次
開
案
及
評
估
。
他
們
也
得
經
常
與
直
接
提
供
服
務
的
工
作
人
員

保
持
密
切
之
接
觸
，
以
保
證
工
作
人
員
所
持
有
之
資
訊
是
完
整
且
最
新
的
。
他
們
也
被
要

求
與
案
主
保
持
有
正
常
的
接
觸
，
以
期
觀
察
案
主
在
能
力
及
需
要
方
面
之
改
變
。
這
就
包

括
重
覆
評
估
現
在
及
可
能
獲
得
支
持
的
份
量
，
例
如
透
過
自
然
協
助
網
絡
及
非
正
式
之
支

持
系
統
。
個
案
管
理
員
會
被
稱
為
•• 

「
系
統
中
獨
一
的
提
供
者
，
而
他
的
責
任
是
要
對
案

主
作
整
體
的
瞭
解
」
。

ω
計
畫個

案
管
理
員
可
能
被
要
求
對
每
個
案
主
發
展
一
個
整
體
的
個
案
計
畫
。
它
應
包
括
案

主
白
天
或
晚
上
所
需
要
的
服
務
﹒
，
亦
要
注
意
到
進
行
各
種
服
務
時
是
否
做
到
不
受
時
間
限

制
;
彼
此
之
間
即
與
非
正
式
支
持
系
統
之
連
結
。
個
案
管
理
的
計
畫
是
要
提
早
完
成
，
如

近
制
機
關
照
顧
為
例
，
個
案
管
理
員
不
能
等
到
案
主
離
開
機
關
而
進
入
社
區
設
施
時
才
開

始
評
估
及
計
畫
，
對
一
個
特
定
案
主
安
排
社
區
資
源
祇
是
出
院
計
畫
程
序
之
一
部
分
而

己
，
做
為
個
案
管
理
員
，
他
要
負
起
全
責
以
保
證
這
個
計
畫
能
夠
適
時
及
適
切
地
執
行
。

但
任
這
種
責
任
被
視
為
是
個
案
管
理
的
首
要
原
則
。
為
了
加
強
各
服
務
單
位
對
個
案
計
畫

之
貢
獻
，
個
案
管
理
員
先
要
從
各
服
務
單
位
的
組
織
規
程
中
瞭
解
各
單
位
的
服
務
項
目
、

政
策
及
手
續
。
這
樣
不
但
可
以
幫
助
個
案
管
理
員
掌
握
實
際
可
用
之
資
源
，
同
時
亦
能
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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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
將
來
為
各
單
位
解
說
個
案
計
畫
'
的
目
標
及
功
用
時
更
有
效
果
。

已
達
給個

案
管
理
員
需
要
將
案
主
與
服
務
及
名
稱
相
連
結
以
滿
足
案
主
之
需
要
。
這
就
涵
蓋

將
案
主
介
紹
或
轉
案
至
其
需
要
的
服
務
單
位
及
非
正
式
支
持
網
絡
，
也
包
括
協
助
案
主
克

服
獲
得
服
務
及
名
稱
之
種
種
障
礙
。
這
些
障
礙
亦
包
括
法
令
所
規
定
之
條
件
及
限
制
性
之

規
定
及
政
策
。
例
如
，
一
般
性
機
闕
，
可
能
不
願
一
意
對
有
特
殊
障
礙
的
案
主
提
供
服
務
，

如
心
理
病
患
或
發
展
性
障
礙
者
。
有
許
多
隱
藏
的
障
礙
，
工
作
人
員
可
能
消
極
地
抗
拒
為

慢
性
及
嚴
重
的
障
礙
者
服
務
。
他
們
對
講
話
不
清
是
而
又
不
能
接
受
傳
統
性
治
療
的
案
主

也
許
採
拖
延
、
缺
乏
熱
忱
式
抗
拒
的
態
度
。
為
克
服
這
些
障
礙
，
個
案
管
理
有
時
必
須
發

揮
維
護
案
主
權
益
之
功
能
。
特
別
是
為
這
此
一
有
嚴
重
傷
害
而
不
能
為
自
己
說
話
的
人
們
。

(
案
主
權
益
維
護
通
常
是
被
列
為
個
案
管
理
的
附
加
或
以
外
的
功
能
。
)

個
案
管
理
員
需
要
與
服
務
提
供
者
建
立
及
保
持
聯
繫
'
並
與
行
政
人
員
保
持
正
式
與

非
正
式
之
關
係
以
便
利
個
案
之
轉
介
。
這
並
不
是
表
示
個
案
管
理
經
常
需
要
首
當
其
衝
地

直
接
對
外
面
機
構
提
出
建
議
。
而
在
最
困
難
的
情
形
之
下
(
譬
如
在
非
正
式
的
面
對
面
一
商

議
無
效
時
)
個
案
經
理
可
以
向
他
們
的
督
導
或
行
政
人
員
請
求
支
持
;
尋
求
法
律
支
援
服

務
或
要
求
有
關
單
位
設
立
一
個
新
的
單
位
專
為
有
同
樣
特
殊
需
要
的
案
主
提
供
服
務
，
全

問
智
障
者
協
會
之
成
立
就
是
一
個
實
例
。
雖
然
這
種
型
態
的
權
益
維
護
通
常
是
透
過
個
案

權
益
維
護
來
傲
的
，
也
就
是
代
表
一
個
案
主
個
人
爭
取
權
益
，
但
是
這
種
行
動
往
往
會
導

向
一
輩
人
的
權
益
維
護
，
因
為
當
個
案
維
護
案
例
之
不
斷
累
積
的
時
候
，
就
變
成
了
為
許

多
人
爭
取
權
益
，
同
時
也
反
應
了
服
務
之
不
足
。

並
不
是
所
有
的
連
結
障
礙
都
來
自
服
務
提
供
者
，
有
時
候
案
主
抗
拒
服
務
或
中
途
停

止
接
受
服
務
。
有
此
一
一
案
主
不
能
利
用
服
務
，
除
非
提
供
適
切
的
支
持
。
例
如
，
有
些
嚴
重

傷
害
的
案
主
剛
從
機
構
遲
離
出
來
時
，
可
能
需
要
交
通
服
務
才
能
遵
守
定
期
的
約
訣

。

連

結
者
要
做
得
有
效
，
需
要
隨
時
注
意
這
些
一
一
意
外
事
故
，
並
提
供
適
當
之
情
緒
及
實
質
之
支

持
來
協
助
案
主
，
辦
理
個
案
計
畫
中
案
主
應
配
合
立
部
分
，
雖
然
如
此
，
個
案
經
理
還
得

尊
重
案
主
拒
絕
接
受
治
療
之
權
利
。

倒
…
齡
且
拭
目

個
案
管
理
員
γ被
期
待
對
案
主
所
提
供
之
服
務
作
持
續
性
之
監
督
。
這
需
要
與
案
主
及

服
務
提
供
者
保
持
接
觸
，
以
保
誼
會
談
之
被
遵
守
，
及
適
切
有
效
的
服
務
提
供
不
被
拖

延
。
這
種
接
觸
常
常
是
面
對
面
的
，
包
括
注
視
案
主
，
當
案
主
正
在
接
受
服
務
的
時
候
，

第
一
手
的
接
觸
目
的
在
加
強
回
饋
的
品
質
及
增
進
個
案
經
理
與
服
務
提
供
者
及
案
主
之
關

係
'
自
然
也
會
增
進
經
理
對
他
們
的
影
響
能
力
。
一
暗
含
在
監
督
功
能
中
的
是
一
種
評
估
的

功
能
，
從
中
個
案
管
理
員
有
系
統
地
讓
此
原
定
服
務
計
畫
目
標
對
每
一
部
分
之
發
展
分
別

作
評
量
及
記
錄
。
從
監
督
所
獲
得
的
資
訊
可
導
致
再
評
估
、
發
展
新
計
畫
或
連
結
。

、

占
其
他
一
般
性
之
功
能

但
任
葉
主
及
服
務
系
統
之
間
連
結
，
這
個
人
就
要
對
案
主
需
要
的
滿
足
負
主
要
的
責

任
，
因
此
做
為
一
個
個
案
管
理
員
往
往
是
不
能
把
責
任
推
給
別
人
。
又
因
為
他
們
是
困
難

的
解
決
者
，
所
以
他
們
需
要
接
受
扮
演
任
何
角
色
萊
保
誼
，
其
案
主
能
獲
得
適
當
、
經
過

協
調
及
持
續
性
的
照
顧
。
縱
使
有
些
服
務
系
統
並
不
是
很
適
當
。
前
面
曾
經
提
到
，
個
案

管
理
員
有
時
要
提
供
服
務
、
爭
取
權
益
服
務
或
直
接
參
與
創
設
需
要
的
服
務
，
這
可
能
涉

及
自
然
支
持
系
統
之
發
展
。

外
展
行
動
是
另
外
一
個
普
通
的
任
務
，
個
案
管
理
員
經
常
需
要
去
認
定
符
合
條
件
的

案
主
。
他
們
可
能
就
要
投
入
時
間
去
尋
找
案
主
，
並
鼓
勵
他
們
出
來
利
用
服
務
。
這
種
外

展
行
動
常
常
需
要
堅
忍
及
挑
戰
性
，
並
包
括
家
庭
訪
視
。
個
案
管
理
由
貝
不
能
老
是
坐
在
辦

公
室
里
，
亦
不
能
認
為
案
主
缺
乏
一
意
願
而
輕
視
他
們
，
當
他
們
不
能
遵
守
會
談
之
約
會
或

者
是
不
容
易
找
到
，
這
就
牽
涉
到
一
個
最
重
要
及
矛
盾
的
問
題

|
|
l

個
案
管
理
員
應
提
供

案
主
直
接
服
務
之
程
度
。

在
某
此
一
種
度
，
個
案
管
理
員
的
功
能
是
不
可
避
免
的
，
譬
如
，
個
案
管
理
員
可
能
需
要
對

案
主
提
供
穩
定
的
關
係
讓
他
們
可
以
依
賴
l
l
-
-種
關
係
能
夠
支
持
案
主
經
得
起
不
斷
地
在
纖

關
、
社
區
及
機
構
之
間
移
動

。

這
樣
同
時
亦
可
以
帶
給
他
們
，
一
種
穩
定
及
有
希
望
之
感
受
，

並
增
進
個
案
經
理
發
動
案
主
利
用
服
務
之
能
力
，
譬
如
引
導
他
們
服
用
藥
物
。

當
直
接
服
務
工
作
人
員
不
在
的
時
候
，
個
案
管
理
員
可
能
要
執
行
他
們
部
分
之
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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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
。
這
可
能
包
括
訓
練
案
主
基
本
生
活
技
能
，
對
那
些
一
需
要
個
人
衛
生
、
利
用
公
共
交
通

工
具
、
或
家
事
管
理
者
。
有
時
個
案
管
理
員
可
能
也
要
幫
助
案
主
採
購
食
物
或
把
他
們
送

到
提
供
服
務
的
地
方
，
如
果
沒
有
其
他
辦
法
時
，
個
案
管
理
員
亦
可
能
要
給
案
主
提
供
危

機
處
遇
，
當
璟
境
發
生
一
且
思
想
不
到
之
變
化
而
給
案
主
帶
來
重
大
之
打
鐘
時
，
尤
其
是
那
些

以
前
住
在
機
關
里
精
神
病
息
，
他
們
的
適
應
能
力
已
受
傷
害
，
而
社
會
適
應
能
力
是
薄
弱

的
，
個
案
管
理
員
不
一
定
要
但
任
治
療
者
之
工
作
或
直
接
協
助
案
主
解
決
問
題
，
但
是
他

們
需
要
提
供
個
人
支
持
、
立
即
轉
介
或
陪
同
案
主
到
提
供
危
機
處
遇
服
務
的
地
方
。
在
這

種
情
形
之
下
，
個
案
管
理
員
就
設
期
待
隨
時
都
能
找
到
，
在
有
些
單
位
，
個
案
管
理
員
是

廿
四
小
時
隨
時
待
命
的
。

三
、
角
色
爭
議
及
權
威

個
案
管
理
被
理
解
是
一
種
全
距
有
界
限
的
功
能
。
最
先
企
聞
從
事
協
調
及
監
督
多
種

服
務
提
供
者
之
效
果
，
而
不
是
創
造
另
一
團
體
的
特
殊
化
的
直
接
服
務
職
員
。
再
者
個
案

管
理
員
期
盼
從
其
全
距
有
界
限
的
角
色
去
完
成
他
們
最
根
本
的
責
任
，
面
對
著
不
完
整
的

服
務
遞
送
系
統
下
，
保
證
迎
合
案
主
的
需
求
。

有
些
人
覺
得
很
難
想
像
個
案
管
理
員
如
何
能
適
當
的
及
有
殼
的
執
行
其
評
估
、
計

劃
、
及
連
結
的
功
能
，
沒
有
完
成
直
接
照
顧
的
工
作
以
及
應
用
特
殊
化
的
直
接
服
務
知
識

及
技
能
。
例
如
個
案
管
理
員
對
長
期
智
障
者
工
作
，
必
須
認
清
早
期
就
有
不
能
補
償
，
不

能
管
理
的
緊
張
的
癥
象
，
以
及
瞭
解
各
種
璟
境
情
況
下
可
能
產
生
的
心
理
影
響
。
他
們
必

讀
運
用
與
案
主
的
關
係
以
增
強
其
動
機
及
安
全
感
，
以
致
能
同
意
他
們
所
推
出
的
計
劃
。

有
鑒
於
此
，
叫
來
勃
(
C
S
σ
巴
∞
。
)
得
到
在
治
療
關
係
以
外
，
必
須
具
備
心
理
知
識
。
萊

勃
於
是
相
信
案
主
的
治
療
師
，
應
該
是
他
們
的
個
案
管
理
員
，
雖
然
他
表
示
治
療
類
別
及

資
格
設
想
像
為
支
持
的
，
以
及
區
位
的
訓
練
，
而
非
深
度
的
心
理
治
療
。

鑒
於
個
案
管
理
角
色
的
寬
闊
，
萊
勃

(
H
L
S
σ
)再
度
辯
稱
，
好
的
個
案
管
理
以
及

好
的
直
接
服
務
是
不
可
分
的
。
假
如
個
案
管
理
的
功
能
是
一
個
負
責
的
個
案
工
作
員
的
正

常
功
能
，
倘
若
深
入
的
直
接
服
務
技
術
'
及
介
入
是
個
案
管
理
員
必
讀
有
的
，
以
評
估
適

當
的
需
求
，
並
保
證
迎
合
這
些
需
求
。
為
什
麼
要
加
上
另
一
層
面
的
工
作
人
員
，
(
個
案

管
理
員
)
到
已
很
種
雜
之
服
務
及
傳
導
系
統
?
事
實
上
，
為
什
麼
簡
單
的
只
用
直
接
服
務

提
供
者
，
他
們
不
語
個
案
管
理
技
術
?

有
人
指
出
上
述
的
觀
點
忽
視
個
案
管
理
的
權
威
，
理
論
上
這
項
權
威
，
將
真
正
的
個

案
管
理
，
從
轉
案
、
連
繫
、
及
直
接
服
務
提
供
者
協
調
功
能
切
斷
，
這
些
直
接
服
務
提
供

者
是
專
業
治
療
團
隊
的
一
部
份
。
依
此
項
觀
點
，
個
案
管
理
員
由
於
他
們
有
能
力
代
表
個

別
的
消
費
者
辦
交
涉
而
著
稱
。

然
而
個
案
管
理
員
授
權
的
程
度
並
不
像
原
先
社
區
服
務
系
統
的
概
念
那
樣
想
像
的
。

但
案
管
理
員
的
權
威
在
不
同
的
地
點
以
及
不
同
的
服
務
傳
遞
系
統
差
異
極
大
。
魯
斯

H
N
g
m
(
5
8)
及
卡
雷
扛
(
們
自g
m
S
S
)
已
經
認
出
個
案
管
理
不
同
的
模
式
，
從
個
案

管
理
員
及
其
機
構
具
有
最
少
的
權
威
較
顯
著
的
。

有
些
人
相
信
，
個
案
管
理
員
的
權
威
，
是
最
重
要
的
因
素
，
影
響
個
案
管
理
的
教

能
。
有
各
種
不
同
的
方
法
以
促
進
個
案
管
理
員
及
服
務
提
供
者
。
史
旺
斯
等
人

(
ω叮
叮
譜
曲
門
門
N

叩
門
缸
"
已
∞
N
)
主
張
一
種
方
式
是
，
增
加
常
規
，
並
澄
清
政
策
、
手
續
及
合

約
，
這
使
個
案
管
理
員
增
加
其
在
接
構
內
及
機
構
間
主
權
威
。
另
一
種
是
由
會
計
控
制
給

與
個
案
管
理
員
有
處
理
經
費
的
自
由
，
為
個
別
案
主
購
置
特
殊
的
服
務
。
第
三
種
為
承
認

非
正
式
權
威
及
非
正
式
工
作
關
係
的
重
要
性
，
專
注
在
個
案
管
理
員
、
行
政
人
員
及
臨
床

服
務
提
供
者
的
聲
譽
。
是
否
他
們
會
接
受
個
案
管
理
員
是
他
們
的
同
事
或
聯
盟
者
?
或
者

是
否
他
們
會
拒
絕
個
案
管
理
員
是
一
個
闖
入
者
，
也
許
是
一
個
不
具
有
臨
床
智
慧
，
或
者

其
他
方
面
不
合
格
。
有
一
項
建
議
為
促
進
個
案
管
理
員
非
正
式
的
外
衰
，
他
們
被
提
供
適

當
的
機
構
資
源
，
諸
如
辦
公
的
地
點
及
秘
書
人
員
的
支
持
以
便
意
味
著
機
梅
加
入
他
們
工

作
的
重
要
性

。
另
一
項
建
議
要
求
臨
床
服
務
單
位
設
置
個
案
管
理
員
。
大
多
數
關
注
著

個

案
管
理
員
的
非
正
式
權
威
。
然
而
更
注
重
他
們
的
專
業
地
位
。

四
、
地
位
及
訓
練

正
像
個
案
管
理
員
所
從
事
的
項
目
及
範
圈
均
有
不
同
，
他
們
獨
立
自
主
及
權
威
亦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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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同
，
個
案
管
理
員
所
受
的
教
育
水
準
亦
有
很
大
的
差
異
，
從
高
中
畢
業
到
獲
得
博
士
學

位
，
取
決
於
希
望
個
案
管
理
員
完
成
何
種
項
目
而
定
。
以
前
的
經
驗
可
能
影
響
教
育
的
需

求
。
例
如
有
一
種
系
統
聘
用
個
案
管
理
員
處
理
長
期
的
心
理
病
態
，
具
有
學
士
學
位
加
上

一
在
州
立
機
構
為
精
神
病
患
工
作
具
、
深
度
經
驗
，
或
者
具
有
社
會
工
作
或
諮
一
商
的
碩
士
學

位
，
但
以
前
並
未
接
觸
到
此
類
病
人
。

犬
多
數
的
項
目
需
要
個
案
管
理
員
具
有
學
士
學
位
，
然
而
有
些
人
關
心
活
動
的
級
距

是
否
足
夠
，
個
案
管
理
員
也
許
不
需
要
督
導
就
能
處
理
，
以
便
能
贏
得
行
政
人
員
及
其
他

專
業
人
員
的
尊
敬
。
他
們
也
許
將
個
案
管
理
員
降
格
為
半
專
業
人
員
。
同
時
，
有
高
等
學

位
的
個
人
是
否
願
一
意
擔
當
此
項
工
作
並
對
之
熱
心
。
社
工
碩
士
學
位
面
對
著
少
有
特
權
的

功
能
常
將
案
主
運
送
至
訂
立
一
約
會
或
陪
伴
他
們
作
購
物
踩
行
。
同
時
也
關
心
到
高
度
合

格
的
個
案
管
理
員
比
沒
有
較
高
深
學
位
者
更
快
達
到
於
精
疲
力
竭
，
他
們
也
許
不
願
意
去

發
現
少
具
權
威
性
的
責
任
。

有
人
深
表
懷
疑
是
否
任
何
層
面
的
正
規
教
育
，
是
否
會
適
當
的
將
一
個
人
訓
練
成
合

格
的
個
案
管
理
員
的
全
距
。
有
些
人
懷
疑
是
否
切
合
現
實
，
去
期
盼
某
些
工
作
人
員
，
不

論
其
以
前
的
教
育
及
訓
練
，
能
混
合
對
診
斷
及
治
療
的
瞭
解
及
技
巧
。
對
政
治
方
面
的
瞭

解
能
克
服
嚴
格
的
官
僚
制
，
有
能
力
發
展
正
式
的
資
源
系
統
，
以
及
非
正
式
的
助
人
網

絡
，
復
健
的
技
術
，
以
及
耐
心
幫
助
案
主
在
他
們
基
本
的
生
活
技
術
方
面
達
成
微
小
的
及

簡
單
的
改
變
。

鑒
於
個
案
管
理
的
範
圍
及
角
色
，
以
及
角
色
含
混
及
衝
突
之
潛
在
因
素
。
講
習
在
職

訓
練
對
個
案
管
理
員
而
言
是
很
重
要
的
。
不
論
其
專
業
水
準
'
訓
練
的
課
程
應
集
中
在
他

們
的
功
能
的
全
距
及
責
任
，
這
是
個
案
管
理
角
色
所
負
擔
的
。
角
色
的
合
理
性
以
及
督
導

他
的
價
值
觀
點
。
個
案
管
理
員
必
須
協
助
去
瞭
辯
，
他
們
的
案
主
常
常
沒
有
能
力
去
瞭

解
，
嚴
重
的
限
制
他
們
的
能
力
，
便
不
能
進
步
。
個
案
管
理
員
的
目
標
，
是
促
進
照
顧
這

些
案
主
的
品
質
並
促
進
他
們
生
活
的
品
質
，
而
不
是
達
到
任
何
戲
劇
化
的
促
進
他
們
的
功

能
層
面
。
萊
勃
(
C
S
σ
巴
斗
。
)
提
出
警
告
，
沒
有
現
實
的
概
念
，
關
於
他
們
對
案
主
能

完
成
什
麼
，
個
案
管
理
員
將
經
歷
到
挫
折
感
及
精
疲
力
竭
，
作
為
他
們
過
度
伸
展
的
期

盼

在
職
訓
練
的
成
分
有
很
大
的
差
異
性
，
決
定
於
其
以
前
的
教
育
及
經
驗
。
他
們
也
包

括
評
估
的
資
訊
以
及
瞭
解
案
主
的
無
能
、
普
通
心
理
狀
態
調
停
以
及
他
們
的
副
作
用
、
地

方
服
務
的
全
距
，
以
及
案
主
給
與
的
名
稱
的
便
利
、
案
主
的
法
律
權
利
，
以
及
紀
錄
的
保

存
。
也
包
括
關
於
案
主
技
能
的
發
展
、
目
標
的
訂
定
、
問
題
的
解
決
、
危
機
調
適
及
宣

導
。

不
僅
注
意
教
育
的
層
面
，
以
及
對
個
案
管
理
員
的
訓
練
項
目
，
而
且
也
參
照
學
術
的

訓
練
，
有
關
於
結
論
的
經
驗
資
料
較
為
缺
少
，
此
種
資
料
以
便
得
知
何
種
訓
練
能
提
供
個

案
管
理
員
最
佳
的
準
備
。

大
多
數
個
案
管
理
員
是
從
人
類
服
務
訓
練
接
受
教
育
，
但
並
無

明
確
的
一
致
性
，
任
何
一
種
人
類
服
務
訓
練
提
供
最
佳
的
準
備
。
這
範
圍
最
通
常
引
述
的

可
能
提
供
一
良
好
的
準
備
是
社
會
工
作
、
公
共
衛
生
護
理
、
職
業
重
建
、
以
及
人
頡
服
務
通

才
實
習
。
用
{
又
過
一
良
好
訓
練
的
個
仆
人
能
很
技
巧
的
扮
演
個
案
管
理
員
的
角
色
。
很
熱
心
及
有

殼
的
保
留
主
要
的
問
題
以
便
從
事
將
來
的
研
究
。

這
些
研
究
也
許
發
現
有
各
種
的
答
案
，
取
決
於
功
能
的
全
距
、
期
望
、
獨
立
的
層
面

以
及
組
織
支
持
個
案
管
理
員
在
一
特
定
的
地
點
。

五
、
個
案
負
荷
及
督
導

文
獻
認
同
許
多
額
外
的
因
素
，
可
能
影
響
個
案
管
理
服
務
傳
遞
。
一
項
因
素
是
個
案
負

荷
數
量
。
英
坦
格
利
他
(
門
口
g
m
E
S
巴
巴
)
探
討
了
許
多
研
究
，
發
現
大
量
增
加
個
案

負
荷
的
數
量
也
許
會
損
害
到
品
質
，
及
個
案
管
理
敘
果
，
由
於
減
少
個
案
管
理
員
與
案
主

的
連
繫
'
使
他
們
傾
向
回
應
危
機
，
而
不
是
期
待
案
主
會
發
生
問
題
，
幫
忙
案
主
事
先
計

劃
。
這
也
傾
向
於
為
案
主
做
事
，
而
不
是
幫
忙
案
主
成
為
更
獨
立
。

同
樣
的
，
個
案
負
荷
太
重
，
常
會
減
低
機
會
去
建
立
與
案
主
親
密
的
關
係
'
並
增
加

傾
向
等
著
案
主
採
取
主
動
，
估
計
理
想
的
個
案
負
荷
有
很
大
的
變
異
，
取
決
於
案
主
的
屬

性
，
他
們
地
理
上
的
接
近
，
假
如
處
理
長
期
精
神
病
案
主
，
大
致
是
從
十
五
個
至
三
十

個
，
標
準
的
個
案
負
荷
數
量
大
致
是
二
十
五
個
到
三
十
五
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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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此
一
一
已
經
推
薦
瞭
解
個
案
管
理
員
的
責
任
，
最
好
自
個
案
管
理
的
團
隊
所
指
定
的
。

這
些
團
隊
的
會
員
也
許
都
是
個
案
管
理
員
，
或
者
是
一
團
隊
包
括
單
一
的
個
案
管
理
員
具

備
其
他
的
專
業
知
識
，
諸
如
精
神
病
專
家
，
護
士
、
心
理
學
者
或
社
會
工
作
員
。
有
人
會

帶
稱
一
個
團
隊
將
增
加
職
員
以
提
供
繼
續
的
適
用
，
增
加
觀
點
以
處
理
困
難
的
問
題
。
避

免
孤
立
以
免
造
成
個
案
管
理
員
的
精
疲
力
倦
。

另
一
項
因
素
影
響
個
案
管
理
管
理
服
務
，
是
如
何
使
個
案
管
理
員
受
到
督
導
。
關
心

督
導
，
是
從
角
色
混
淆
的
潛
能
，
以
及
角
色
街
突
，
以
及
隨
後
的
需
求
去
操
縱
個
案
管
理

員
的
活
動
，

(
U
R品
8

月
二
。
∞
H
)
例
如
許
多
督
導
者
不
會
發
現
，
個
案
管
理
員
受
到
督

導
不
同
於
他
們
規
定
的
角
色
。
督
導
亦
被
指
出
是
一
項
重
要
的
來
源
的
承
認
及
識
別
。
鼓

勵
個
案
管
理
員
去
經
歷
價
值
觀
點
在
他
們
工
作
方
面
。
這
些
一
價
值
觀
點
常
常
很
困
難
為
個

案
管
理
員
得
到
受
限
制
的
潛
能
，
以
促
進
他
們
案
主
的
社
會
功
能
，
以
及
相
當
低
的
價
值

觀
點
，
鑒
於
這
方
面
適
當
的
督
導
支
持
，
被
認
為
重
要
的
以
支
持
個
案
管
理
員
的
動
機
並

預
防
精
疲
力
倦
。

六
、
研
究
及
重
要
的
分
析

個
案
管
理
員
項
目
有
誼
據
累
積
在
潛
能
的
有
效
。
在
一
項
嚴
密
的
、
常
引
用
的
實

驗
，
史
細
一
及
塔
斯
脫
(
巴
巴
口
臼
口
已
吋
巾
叩
門
戶
。
∞

0
)
評
估
一
項
以
社
區
為
基
礎
的
服
務
計

劃
'
一
該
計
劃
併
入
個
案
管
理
原
理
是
有
理
解
力
方
法
的
一
部
份
，
以
回
應
智
能
不
足
者
的

需
求
。
一
該
項
計
劃
有
效
的
維
持
案
主
在
社
區
中
，
沒
有
機
構
化
的
壞
放
果
。
結
果
的
計
量

是
案
主
癥
象
、
自
冉
冉
、
社
會
功
能
、
生
活
的
品
質
，
及
生
活
的
滿
足
、
家
庭
及
社
區
的
負

荷
。
以
及
計
劃
所
需
要
的
資
用
。
金
、
莫
雷
可
、
及
威
爾
斯
(
凹
凸
】
口

m
w
Z
E
R
O
w
g已

J
F
Z
M
(
5∞ι
)
報
告
一
項
表
面
上
像
實
驗
的
研
究
，
也
有
結
果
關
注
個
案
管
理
服
務
。

此
外
，
一
二
項
實
驗
評
估
發
現
個
案
管
理
效
力
在
減
低
照
顧
老
年
人
、
病
患

A

以
及
殘
障
者

的
費
用
。
不
是
每
一
項
研
究
關
於
個
案
管
理
具
有
積
極
的
效
果
。
例
如
考
爾
頓
及
弗
洛
斯

脫

m
n
o巳
O
D

悔
?
自
己
這
叫
)
發
現
個
案
管
理
服
務
的
進
款
用
在
老
年
人
心
理
衛
生
服

務
，
顯
得
沒
有
效
果
。
涯
若
靈
及
米
拉

(
(
)
N
B
E品

J
E
Z
E
R
(

皂
白
)
接
習
一

項
評
估
研
究
關
於
個
案
管
理
項
目
的
效
果
。

解
釋
一
意
義
、
評
估
個
案
管
理
並
將
他
歸
納
為
理
論
應
該
小
心
。
個
案
管
理
項
目
評
估

實
驗
常
常
在
一
種
理
想
的
璟
境
下
實
施
。
也
許
作
為
較
廣
泛
服
務
系
統
的
一
部
份
，
專
注

在
對
殘
障
案
主
的
特
殊
需
要
，
但
是
不
對
下
列
因
素
作
妥
協
﹒
﹒
個
案
管
理
員
不
足
夠
的
支

持
、
及
不
足
夠
的
授
權
，
或
現
有
服
務
的
嚴
重
裂
隙
。
個
案
管
理
概
念
一
項
較
強
硬
的
測

驗
並
不
表
示
他
做
得
多
好
，
當
隨
伴
著
一
日
勿
瞭
解
的
直
接
服
務
整
批
計
劃
'
目
標
在
針
對

殘
障
者
的
特
殊
需
求
，
但
是
它
會
做
得
多
好
，
當
{
匕
單
獨
成
為
一
全
距
有
一
界
限
的
策
略

針
對
不
適
當
的
服
務
傳
遞
系
統
，
包
括
那
些
項
目
不
回
應
目
標
人
口
的
需
求
。
由
於
社
會

福
利
項
目
公
共
經
贊
受
限
制
，
一
項
嚴
重
的
爭
議
，
是
否
個
案
管
理
對
一
弱
的
服
務
傳
遞

系
統
的
衝
擊
，
足
以
證
明
能
重
新
調
整
極
少
的
經
費
，
從
現
有
的
直
接
服
務
準
備
，
換
言

之
，
是
否
有
一
項
純
粹
促
進
案
主
的
照
顱
，
經
由
其
他
服
務
將
資
源
轉
入
差
距
有
界
限
的

功
能
。在

這
聯
繫
方
面
，
很
重
要
去
認
清
，
並
非
每
一
個
被
稱
為
個
案
管
理
員
的
人
完
成
大

多
數
個
案
管
理
的
核
心
功
能
。
相
反
的
不
是
每
一
個
完
成
某
此
一
一
個
案
管
理
工
作
的
人
被
稱

為
個
案
管
理
員
，
某
些
計
劃
僱
用
個
案
管
理
員
，
僅
是
幫
助
基
本
的
臨
床
工
作
，
辦
理
慣

常
性
的
業
務
，
世
界
性
的
活
動
或
去
提
供
具
體
的
服
務
或
連
結
而
不
具
任
何
權
威
。
其
他

的
項
目
擔
當
各
案
主
的
基
本
臨
床
工
作
，
亦
擔
當
個
案
管
理
員
的
工
作
，
因
此
將
每
一
位

臨
床
工
作
者
都
稱
為
個
案
管
理
員
，
假
定
每
一
位
案
主
都
有
一
位
個
案
管
理
員
。

這
種
混
亂
已
促
使
有
些
人
將
個
案
管
理
視
為
羅
氏
測
驗
(
月

2

月
一
一
且
已
古
巴
)
將
任

何
形
象
投
射
為
一
種
願
望
。
或
懷
疑
是
否
個
案
管
理
就
是
社
會
工
作
的
一
項
新
名
詞
。
勞

利
(
F
O
Z
E
C
S
E

辯
稱
所
有
的
人
類
服
務
機
構
辦
理
個
人
、
家
庭
、
社
會
、
體
質

的
、
或
知
日
障
、
被
預
定
及
要
求
從
事
個
案
管
理
實
務
。
萊
勃

(
C
B
σ
5
8
)

要
求
一
良
好

的
治
療
必
須
包
括
個
案
管
理
。
至
少
在
理
論
上
通
才
的
社
會
工
作
實
務
人
員
，
不
論
是
否

被
稱
為
個
案
管
理
員
或
其
他
名
稱
被
認
定
其
必
須
完
成
評
估
、
計
劃
、
連
結
、
經
紀
人
的

業
務
、
以
及
宣
導
的
功
能
，
在
一
項
全
距
有
界
限
的
內
容
方
面
。
自
克
雷
克
(
四
月

7
早

已
皂
白
)
辯
稱
僅
是
將
職
員
設
計
為
個
案
管
理
員
，
並
不
能
保
證
個
案
管
理
的
主
旨
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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